编号：  200813-K            
 北京理工孵化器
企业入驻合同

入驻企业：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签约时间： 2020 年    月     日

甲方：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683号楼

理工科技大厦906室

乙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二区683栋
       13层 21 
在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的领导下，本着“科教兴国、振兴民族经济”的宗旨，双方就乙方在甲方承办的北京理工孵化器进行科技创业达成以下协议。

1、 孵化场地和时间

    1、孵化场地为（ 理工科技大厦 ）的（ 1321 ）房间。

    2、孵化时间自 2020年 08 月 20 日起，到 2021 年 02 月 19 日止，共计 陆 个月时间。 

二、创业园入园条件

   企业所从事行业为高科技类型。

3、 甲方权责

    1、协助乙方办理工商年检、税务年检等房产手续。

    2、依托北京理工大学资源优势，为企业联系学校有关院系处，促进企业与学校建立合作，共同发展。

    3、协助乙方申请国家专项扶持基金、科技贷款担保，协助乙方取得风险投资支持。

    4、协助乙方申请享受政府部门有关优惠政策。

    5、免费为乙方进行企业诊断，并为乙方保守有关信息秘密。

    6、将乙方编入甲方对外宣传资料

    7、将乙方法定名称列入甲方的网站，并建立企业介绍等内容。

    8、协助乙方联系中试及产业化场地（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产业基地及分园所在地）。

    9、为乙方保守商业秘密。

    10、为乙方提供有偿服务，根据收费标准收取一定的费用。有偿服务项目内容另文公布。

    11、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提供创业服务。

    12、为乙方提供的孵化场地的室内设施如有损坏，甲方有权按实际情况要求索赔。
4、 乙方权责

1、按照甲方管理需求提供企业的相关资料，如营业执照、高新技术企业批准证书等复印件。
2、乙方取得营业执照和公章后，第一时间返到我处补盖合同公章，以及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6份加盖公章以备案。
3、为便于甲方统计工作，乙方有义务提供本企业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证书等复印件。

4、乙方必须在每年3月15日之前完成公司上一年度工商年报工作。
5、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规进行企业运作，努力维护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孵化器区管委会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的品牌形象。

    6、在孵化场地使用期内，乙方应遵照与理工科技大厦物业管理机构签订的物业管理公约书交付物业管理费用（按照所在场地建筑面积计算）、电费等。
    7、参加甲方提供的创业培训活动，增强企业运作能力。

    8、参与甲方提供的企业发展评估与诊断服务，共同分析乙方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为乙方真实记录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数据，共同建立孵化器企业数据库。

    9、每年一月份和七月份向甲方提供企业上年度和本年度上半年真实可靠的运营信息，以便甲方协助落实政府有关政策，便于甲方开展孵化器管理工作。

10、孵化后优先到甲方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继续发展。

11、积极参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举办的项目推介会、展览会和信息交流会等活动。

12、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改变公司性质和场地用途。如需要改变须事先与甲方协商，双方协商后，按照协商结果认真执行。如违反本约定，视为乙方自愿退出本孵化器，并终止本协议。

13、乙方注册的公司须符合北京理工孵化器入园条件，甲方按照乙方在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核对乙方入园条件，如不符合条件，视为乙方自行终止本协议，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出孵化器，并办理退园手续。

14、遵守《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管理办法》，服从本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有关事项。

15、乙方在使用孵化场地期间，如有损坏房屋设施情况，由乙方按实际情况负责修复或赔偿。

五、费用结算

1、孵化场地

 甲方为乙方提供的理工科技大厦（ 1321 ）房间孵化场地建筑面积为（ 55 ）平方米。

2、孵化场地房费

乙方入驻甲方孵化器期间，房费收费标准为4.8 元/平方米•天，乙方一个月应交房费为（  8030  ）元。
3、房费支付

 （1）乙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需缴纳两个月房租押金和三个月房租，若一周内未支付此押金和房租，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乙方用房过程中，需提前半个月支付后一收款周期的房租，收款周期为三个月。乙方逾期支付超过一个月，甲方有权收回房屋使用权，并扣除所有房租押金作为违约金。

（3）乙方因自身问题无法交费的，需要出具“应交款确认函”和“交款计划书”（模板由甲方提供）。
（4）缴费形式为现金、转账支票或网银转账。网银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双榆树支行
账号：861581043410001
转账请注明公司名称，由其他单位支付房租，请提交纸质说明盖章材料。
4、房屋押金

   乙方入驻孵化器应交房屋押金，押金金额为两个月的房费（ 16060 ） 元。
    5、乙方迁出

（1）乙方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合同未到期前迁出创业园，甲方除收取乙方应交房费外，并收取乙方违约金，违约金为一个月的房费。

    （2）违约金从乙方交给甲方的房屋押金中扣除，采取多退少补的原则，甲方将乙方的剩余押金如数退还乙方。
（3）乙方迁出创业园，需提前一个月签订“迁出协议”。迁出协议规定，乙方需在合同到期后半个月内完成营业执照地址的变更手续，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变更手续，导致后边入驻企业不能顺利注册的，押金不予退还，并上报主管工商所，乙方将进入工商异常名录。
（4）乙方迁出创业园，按照时间约定完成工商地址变更后，甲方如数退还乙方交付的押金。
六、管理方式
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及时沟通，加强联系，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合作事宜。

七、附则
1、甲乙双方就具体事项进行合作时，另文签订合作合同。
2、本合同在执行过程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根据合作发展的需要，经友好协商进行补充或修改，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陆 个月。

4、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公章）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2020 年   月    日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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